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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光大环保能源（大方）有限公司拟于贵州省大方县安乐乡新建大方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90亩，距离大方县城约 9.65km，距高铁站 8km距高

速出入口 10km距安乐乡 2km距东关乡 6km。设计垃圾处理规模为 500t/d，建设 1条

处理规模 500t/d的焚烧线，配置 1台 10MW汽轮机和 1台 10MW发电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同时，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及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属于“四十

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89、生物质发电”中的生活垃圾发电（掺烧生活垃圾的

除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4号，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

益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

发的有关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综上，本项目的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我公司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本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我公司开展了两次信息公开，第一次在大方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

示；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在大方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毕节日报进行 2次报纸公示。在

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要求，在第一次

公示、征求意见稿分别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开等多种形式开展参与工作。期间发放

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未收到有关个人和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说明当地公众对

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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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要求，我公司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光大环保能源(大方)有限公司委托贵州科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大方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对本项目进行公示，希望广大公众采用适当的

方式对项目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名称：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二、项目性质：新建

三、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大方）有限公司

四、建设地点：大方县安乐乡尚寨村、偏坡村

五、项目工程简况

项目占地总面积 6.0368 公顷，建设规模日处理生活垃圾为 500 吨，配置 1×

500t/d 垃圾焚烧线+1×10MW 汽轮机+1×10MW 发电机。项目建成后全年处理生活垃圾

总量约为 18.25 万吨。

六、建设单位地址及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大方县安乐乡

联系人

七、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编制单位：贵州科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八、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接受委托→环评第一次公示→环境初步现状调查→收集资料及环境质量现状监

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第二次公示及公众参与调查→生态环境部门评审→报

生态环境部门审批。

九、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可以对本项目有关的事项，包括项目所在区域主要环境问题和相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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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等方面提出意见。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项目建

设单位提交书面意见或参与书面问卷调查，提出意见。

十一、公示时间

2023 年 4 月 6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

光大环保能源（大方）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6 日



4

2.2公开方式

2.2.1 公众情况

在大方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期限从 2023年 04月 6日至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完成前，具体公示网址及

公示截图如下：

2.2.2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第一次公示期间，在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

位均未收到任何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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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要求，我公司在大方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毕节日报

进行 2次报纸公示

公示日期：2023年 8月 11日~8月 31日，共计 10个工作日。公示的具体内容如下: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

将《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大方县安乐乡尚寨村、偏坡村

主要建设内容：总投资 35215.36 万元，占地总面积 90.54 亩，建设 1×500t/d

垃圾焚烧线+1×10MW 汽轮机+1×10MW 发电机，全年处理生活垃圾总量约为 18.25 万吨

（其中掺烧污泥 1.825 万吨），年发电量 6651kW·h/a，年运行时间 8000h。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1、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主要事项

（1）对项目建设产生的环境影响意见；

（2）对配套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

（3）其他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电子邮件、邮寄信函、电话、微信等方式提出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

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能够及时反馈。

四、获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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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或联系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获取。

五、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大方）有限公司

联系人

地址：大方县安乐乡尚寨村、偏坡村

六、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贵州楚天环境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7号金北大厦 10 层

联系人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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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节日报数字报网站

在毕节日报数字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网址及公示截图如下：



8

3.2.2 报纸

毕节日报纸板公示时间为：2023年 8月 23日和 2023年 8月 24日。



9

3.3 查阅情况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设置了网络版和纸板

查阅的方式相结合。

1、网络连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征求意见表：

链接：

2、纸版的获取

建设单位地址：大方县红旗街道城北社区黔西北花园小区大方中心 21号楼二楼

环评单位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7号金北大厦10层。

公示期间网络版本有公众进行下载阅览，无公众到现场领取纸板报告查看。

3.4 公众意见情况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

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方面的意见。

（1）调查范围及对象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安乐乡、东关乡、大方经开区、六龙镇、凤山镇以及周边单

位。本次共发放调查表 270份，收回 260份，回收率 96.3%。其中个人调查表发放 240

份，收回 231份；团体调查表发放 30份，收回周边单位调查 29份。

（2）调查方法及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首先将相关信息公告后，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让调查对象填

写调查表，通过对表中所列内容的回答，得出公众对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

主要意见和建议。考虑到被调查者对项目内容的了解程度不一致，在他们填写调查问

卷之前，调查人员均会向他们简要介绍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相关内容。

（3）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调查团体和个人均表示对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支持。

意见调查：

对于本项目今后的环境管理问题，被调查的公众和单位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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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2）加快建设，减少污染；

3）多实地调查，严格遵循国家环保要求。

（4）小结

本次问卷调查向公众共发放 270份调查问卷，收回 260份，回收率 96.3%。其中

向相关个人发放 240份，收回的调查问卷中，有效份数为 231份，回收率为 96.25%。

向相关单位发放 30份调查问卷，收回 29份，回收率为 96.7%。被调查的公众有 100%

表示支持该项目实施，被调查的单位中 100%支持该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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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五、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第一次公示期间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

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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